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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医院感染管理

办法》制定本标准。

本标准按照ＧＢ／Ｔ１．１—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起草单 位：北 京 大 学 第 一 医 院、国 家 卫 生 计 生 委

医院管理研究所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、解放军总医院、山

东省立医院、广东省人民医院、北京大学口腔医院、首都医科

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、北京协和医院、北京清华医院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李六亿、巩玉秀、王力红、刘运喜、李

卫光、侯铁英、刘翠梅、贾会学、刘坤、马小军、高凤莉。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 病 区 医 院 感 染 的 管 理 要 求、布 局 与 设 施、

医院感染监测与报告、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、职业防护。

本标准适用于 医 院 病 区 的 医 院 感 染 管 理。医 院 其 他 部

门可参照执行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 本 文 件 的 应 用 是 必 不 可 少 的。凡 是 注 日

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

期的引用文件，其 最 新 版 本（包 括 所 有 的 修 改 单）适 用 于 本

文件。

ＧＢＺ／Ｔ２１３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防护导则

ＧＢ１９１９３疫源地消毒总则

ＷＳ　３１０．１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１部分：管理规范

ＷＳ　３１０．２医院消毒供应中 心 第２部 分：清 洗 消 毒 及 灭

菌技术操作规范

ＷＳ　３１０．３医院消毒供应中 心 第３部 分：清 洗 消 毒 及 灭

菌效果监测标准

ＷＳ／Ｔ３１１医院隔离技术规范

ＷＳ／Ｔ３１２医院感染监测规范

ＷＳ／Ｔ３１３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

ＷＳ／Ｔ３６７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

ＷＳ／Ｔ３６８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

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（中华

人民共和国原卫生部２００４年）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３．１　病区（ｗａｒｄ　ａｒｅａ）　由一个护士站统一管理 的 多 个

病室（房）组成的住院临床医疗区域，与住院部公用区域或公

用通道由门分隔。一般包括病室（房）、护士站、医生办公室、

医务人员值班室、治疗室、污物间等。

３．２　病室（房）（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　ｒｏｏｍ）　病 区 内 住 院 患 者 接

受医学 观 察、诊 疗、睡 眠、休 息 和 就 餐 的 房 间，一 般 配 备 床 单

元、隔离帘、座椅、呼 叫 系 统、氧 源、负 压 吸 引 系 统、手 卫 生 设

施、卫生间、非医疗废物桶等。

３．３　床单元（ｂｅｄ　ｕｎｉｔ）　病 室（房）内 为 每 位 住 院 患 者

配备的基本服务设施，一般包括病床及其床上用品、床头柜、

床边治疗带等。

４　管理要求

４．１　医院感染管理小组　
４．１．１　要求　应 建 立 职 责 明 确 的 病 区 医 院 感 染 管 理 小 组，

负责病区医院感染管理工作，小组人员职责明确，并落实。

４．１．２　人员构成

４．１．２．１　病区负责人为本病区医院感染管理第一责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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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１．２．２　医院感染管理小组人员包括医生和护士。

４．１．２．３　医 院 感 染 管 理 小 组 人 员 宜 为 病 区 内 相 对 固 定 人

员，医生宜具有主治医生以上职称。

４．１．３　职责

４．１．３．１　医院感染管理小组负责本病区医院感染管理的各

项工作，结合本病区 医 院 感 染 防 控 工 作 特 点，制 定 相 应 的 医

院感染管理制度，并组织实施。

４．１．３．２　根据本 病 区 主 要 医 院 感 染 特 点，如 医 院 感 染 的 主

要部位、主要病原体、主要侵袭性操作和多重耐药菌感染，制

定相应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及流程，并组织落实。

４．１．３．３　配合医院感染管理部门进行本病区的医院感染监

测，及时报告医院感染病例，并应定期对医院感染监测、防控

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自查、分析，发现问题及时改进，并做好

相应记录。

４．１．３．４　结合本 病 区 多 重 耐 药 菌 感 染 及 细 菌 耐 药 情 况，落

实医院抗菌药物管理的相关规定。

４．１．３．５　负责对本病区工作人员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和技能

的培训。

４．１．３．６　接受医 院 对 本 病 区 医 院 感 染 管 理 工 作 的 监 督、检

查与指导，落实医院感染管理相关改进措施，评价改进效果，

做好相应记录。

４．２　工作人员　
４．２．１　应积极参加医院感染管理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。

４．２．２　应遵守标准预防的原则，落实标准预防的具体措施，

手卫生应 遵 循 ＷＳ／Ｔ３１３的 要 求；隔 离 工 作 应 遵 循 ＷＳ／Ｔ

３１１的要求；消毒灭菌工作应遵循 ＷＳ／Ｔ３６７的要求。

４．２．３　应遵循医院及本病区医院感染相关制度。

４．２．４　应开展医院感染的监测，按照医院的要求进行报告。

４．２．５　应了解本病区、本专业相关医院感染特点，包括感染

率、感染部位、感染病原体及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。

４．２．６　在 从 事 无 菌 技 术 诊 疗 操 作 如 注 射、治 疗、换 药 等 时，

应遵守无菌技术操作规程。

４．２．７　应遵循国 家 抗 菌 药 物 合 理 使 用 的 管 理 原 则，合 理 使

用抗菌药物。

４．２．８　保洁员、配膳员等应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清洁、消

毒等知识和技能。

４．３　教育与培训　
４．３．１　病区医院感染管理小组应定期组织本病区医务人员

学习医院感染管理相关知识，并做好考核。

４．３．２　病区医院感染管理小组应定期考核保洁员的医院感

染管理 相 关 知 识，如 清 洁 与 消 毒、手 卫 生、个 人 防 护 等，并 根

据其知识掌握情况开展相应的培训与指导。

４．３．３　病区医院感染管理小组应对患者、陪护及其他相关人员

进行医院感染管理相关知识如手卫生、隔离等的宣传及教育。

５　布局与设施

５．１　病区内病房（室）、治疗室等各功能区域内的 房 间 应 布

局合理，洁污分区明确。

５．２　收治传染 病 患 者 的 医 院 应 具 备 隔 离 条 件，独 立 设 区，

病房内通风良好。

５．３　设施、设备 应 符 合 医 院 感 染 防 控 要 求，应 设 有 适 于 隔

离的房间和符合 ＷＳ／Ｔ３１３要求的手卫生设施。

５．４　治疗室等 诊 疗 区 域 内 应 分 区 明 确，洁 污 分 开，配 备 手

卫生设施；应保 持 清 洁 干 燥，通 风 良 好。没 有 与 室 外 直 接 通

风条件的房间应配置空气净化装置。

５．５　新建、改 建 病 房（室）宜 设 置 独 立 卫 生 间，多 人 房 间 的

床间距应大于０．８　ｍ，床 单 元 之 间 可 设 置 隔 帘，病 室 床 位 数

单排不应超过３床；双排不应超过６床。

６　医院感染监测与报告

６．１　医院感染病例监测　
６．１．１　病区医务人员应按照医院要求配合医院感染管理部

门开展医院感染及 其 相 关 监 测，包 括 医 院 感 染 病 例 监 测、医

院感染的目标性监 测、医 院 感 染 暴 发 监 测、多 重 耐 药 菌 感 染

的监测等，监测方法应遵循 ＷＳ／Ｔ３１２的要求。

６．１．２　病区医务 人 员 应 按 照 医 院 要 求 报 告 医 院 感 染 病 例，

对监测发现的感染危险因素进行分析，并及时采取有效控制

措施。

６．１．３　病 区 医 务 人 员 应 根 据 本 病 区 医 院 感 染 防 控 主 要 特

点 开 展 针 对 性 风 险 因 素 监 测。怀 疑 医 院 感 染 暴 发 时，应

及 时 报 告 医 院 感 染 管 理 部 门，并 配 合 调 查，认 真 落 实 感 染

控 制 措 施。

６．１．４　如发现传 染 病 疫 情 或 者 发 现 其 他 传 染 病 暴 发、流 行

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，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

原则，按照国务院或者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内容、程序、

方式和时限报告。

６．２　消毒相关监测　
６．２．１　应根 据 病 区 采 用 的 消 毒 方 法，按 照 ＷＳ／Ｔ３６７要 求

开展相应监测。使用不稳定消毒剂如含氯消毒剂、过氧乙酸

等时，应现配现用，并在每次配制后进行浓度监测，符合要求

后方可使用。

６．２．２　采用紫外 线 灯 进 行 物 体 表 面 及 空 气 消 毒 时，应 按 照

ＷＳ／Ｔ３６７的要求，监测紫外线灯辐照强度。

６．２．３　怀 疑 医 院 感 染 暴 发 与 空 气、物 体 表 面、医 务 人 员 手、

消毒剂 等 污 染 有 关 时，应 对 空 气、物 体 表 面、医 务 人 员 手、消

毒剂等进行监测，并针对目标微生物进行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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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　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

７．１　标准预防措施　
７．１．１　进 行 有 可 能 接 触 患 者 血 液、体 液 的 诊 疗、护 理、清 洁

等工作时应戴清洁 手 套，操 作 完 毕，脱 去 手 套 后 立 即 洗 手 或

进行卫生手消毒。

７．１．２　在 诊 疗、护 理 操 作 过 程 中，有 可 能 发 生 血 液、体 液 飞

溅到面部时，应戴医用外科口罩、防护眼镜或防护面罩；有可

能发生血液、体液大 面 积 飞 溅 或 污 染 身 体 时，应 穿 戴 具 有 防

渗透性能的隔离衣或者围裙。

７．１．３　在 进 行 侵 袭 性 诊 疗、护 理 操 作 过 程 中，如 在 置 人 导

管、经椎管穿刺等时，应戴医用外科口罩等医用防护用品，并

保证光线充足。

７．１．４　使用后针 头 不 应 回 套 针 帽，确 需 回 帽 应 单 手 操 作 或

使用器械辅助；不应用手直接接触污染的针头、刀片等锐器。

废弃的锐器应直接 放 人 耐 刺、防 渗 漏 的 专 用 锐 器 盒 中；重 复

使用的锐器，应放在防刺的容器内密闭运输和处理。

７．１．５　接触患者黏膜或破损的皮肤时应戴无菌手套。

７．１．６　应 密 封 运 送 被 血 液、体 液、分 泌 物、排 泄 物 污 染 的 被

服。

７．１．７　有呼吸道 症 状（如 咳 嗽、鼻 塞、流 涕 等）的 患 者、探 视

者、医务人员等应采取呼吸道卫生（咳嗽礼仪）相关感染控制

措施。

７．２　手卫生　
７．２．１　应配备符合 ＷＳ／Ｔ３１３要求的设施，包括洗 手 池、清

洁剂、干手设施（如干手纸巾、速干手消毒剂等），设施位置应

方便医务人员、患者和陪护人员使用；应有醒目、正确的手卫

生标识，包括洗手流程图或洗手图示等。

７．２．２　清洁剂、速干手消毒剂宜为一次性包装。

７．２．３　应有医务人员手卫生正确性和依从性的自查和监督

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改进。

７．３　清洁与消毒　
７．３．１　应保持病区内环境整洁、干燥，无卫生死角。

７．３．２　应按照《消毒管理办法》，执行医疗器械、器具的消毒

工作技术规范，所使用物品应达到以下要求：

ａ）　进人人体无菌组织、器官、腔隙，或接触人 体 破 损 皮

肤、破损黏膜、组织的诊疗器械、器具和物品应进行灭菌；

ｂ）　接触完整 皮 肤、完 整 黏 膜 的 诊 疗 器 械、器 具 和 物 品

应进行消毒；

ｃ）　各种用于 注 射、穿 刺、采 血 等 有 创 操 作 的 医 疗 器 具

应一用一灭菌；

ｄ）　使用的消毒药械、一次性医疗器械和器具应符合国

家有关规定；

ｅ）　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械、器具应一次性使用。

７．３．３　诊疗用品的清洁与消毒

７．３．３．１　重复使用的器械、器具和物品如弯盘、治疗碗等，应

遵循 ＷＳ３１０．１～３１０．３的规定进行清洗、消毒或灭菌；接触完

整皮肤的医疗器械、器具及物品（如听诊器、监护仪导联、血压

计袖带等）应保持清洁，被污染时应及时清洁与消毒。

７．３．３．２　湿化水、湿化瓶、呼吸机管路、呼吸机等的清洁、消

毒与更换，应遵循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７．３．３．３　治疗车 上 物 品 应 摆 放 有 序，上 层 放 置 清 洁 与 无 菌

物品，下层放置使用后物品；治疗车应配备速干手消毒剂，每

天进行清洁与消毒，遇污染随时进行清洁与消毒。

７．３．４　患者生活卫生用品的清洁与消毒

７．３．４．１　生活卫生用品如毛巾、面盆、痰盂（杯）、便器、餐饮

具等，应保持清洁，个人专用，定期消毒；患者出院、转院或死

亡后应对其使用过的生活卫生用品进行终末消毒。

７．３．４．２　有条件的病区污物间可配置便器清洗消毒器。

７．３．４．３　对传染病患者及其用物应按传染病管理的有关规

定，采取相应的消毒、隔离和管理措施。

７．３．５　床单元的清洁与消毒

７．３．５．１　应进行定 期 清 洁 和（或）消 毒，遇 污 染 应 及 时 清 洁

与消毒；患者出院时应进行终末消毒。

７．３．５．２　床 单、被 套、枕 套 等 直 接 接 触 患 者 的 床 上 用 品，应

一人一更换；患者住院时间超过一周时，应每周更换；被污染

时应及时更换。更换后的用品应及时清洗与消毒。

７．３．５．３　被芯、枕芯、褥子、病床隔帘、床垫等间接接触患者

的床上用品，应定期清洗与消毒；被污染时应及时更换、清洗

与消毒。

７．３．５．４　甲类及 按 甲 类 管 理 的 乙 类 传 染 病 患 者、不 明 原 因

病原体感染的患者，使用后的床上用品及患者尸体等应按照

ＧＢ１９１９３相关要求处理。

７．３．５．５　消毒方法应合法、有效，其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等

应遵循产品的使用说明。

７．３．６　物体表面、地面的清洁与消毒

７．３．６．１　物体表面（包 括 监 护 仪 器、设 备 等 的 表 面）应 每 天

湿式清洁，保持清洁、干燥；遇污染时应及时清洁与消毒。

７．３．６．２　擦拭物 体 表 面 的 布 巾，不 同 患 者 之 间 和 洁 污 区 域

之间应更换，擦拭地 面 的 地 巾 不 同 病 房 及 区 域 之 间 应 更 换，

用后集中清洗、消毒，干燥保存。

７．３．７　应保持通风 良 好，发 生 呼 吸 道 传 染 病（麻 疹 除 外）时

应进行空气消毒，消毒方法应遵循 ＷＳ／Ｔ３６８的相关要求。

７．４　隔离　
７．４．１　隔离措施应遵循 ＷＳ／Ｔ３１１的要求。

７．４．２　应根据疾病传播途径的不同，采取接触隔离、飞沫隔

离或空气隔离措施，标识正确、醒目。

７．４．３　隔离的确诊或疑似传染病患者或隔离的非传染病感

染患者，除确诊为同 种 病 原 体 感 染 之 外，应 安 置 在 单 人 隔 离

房间。

７．４．４　隔离患者的物品应专人专用，定期清洁与消毒，患者

出院或转院、死亡后应进行终末消毒。

７．４．５　接触隔离患者的工作人员，应按照隔离要求，穿戴相

应的 隔 离 防 护 用 品，如 穿 隔 离 衣、戴 医 用 外 科 口 罩、手 套 等，

并进行手卫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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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．５　呼吸机相 关 性 肺 炎、导 管 相 关 血 流 感 染、导 尿 管 相 关

泌尿道感染、手术部 位 感 染、多 重 耐 药 菌 感 染 等 的 预 防 与 控

制应遵循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７．６　抗菌药物的使用管理　
７．６．１　应遵照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进行抗菌药物

使用的管理。

７．６．２　应对感染患者及时采集标本送检，并参考临床微生物

标本检测结果，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等，合理选用抗菌药物。

７．６．３　应对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实行分级管理。

７．６．４　使用特殊 使 用 级 抗 菌 药 物 应 掌 握 用 药 指 征，经 抗 菌

药物管理工作组指定的专业技术人员会诊后，由具有相应处

方权的医师开具处方。

７．６．５　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时间应控制在术前３０　ｍｉｎ～

２　ｈ（剖宫产手术除外），抗菌药物品种选择和使用疗程应合理。

７．７　消毒物品与无菌物品的管理　
７．７．１　应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配置药液，现用现配。

７．７．２　抽出的药 液 和 配 制 好 的 静 脉 输 注 用 无 菌 液 体，放 置

时间不应超过２　ｈ；启封抽吸的各种溶媒不应超过２４　ｈ。

７．７．３　无菌棉球、纱布的灭菌包装一经打开，使用时间不应

超过２４ｈ；干罐储存无菌持物钳使用时间不应超过４　ｈ。

７．７．４　碘 伏、复 合 碘 消 毒 剂、季 铵 盐 类、氯 己 定 类、碘 酊、醇

类皮肤消毒剂应注明开瓶日期或失效日期，开瓶后的有效期

应遵循厂家的使用说明，无明确规定使用期限的应根据使用

频次、环境温湿度等 因 素 确 定 使 用 期 限，确 保 微 生 物 污 染 指

标低于１００　ＣＦＵ／ｍＬ。连 续 使 用 最 长 不 应 超 过７　ｄ；对 于 性

能不稳定的消毒剂如含氯消毒剂，配制后使用时间不应超过

２４　ｈ。

７．７．５　盛放消毒 剂 进 行 消 毒 与 灭 菌 的 容 器，应 达 到 相 应 的

消毒与灭菌水平。

７．８　一次性医疗器械的管理　
７．８．１　一次性医疗器械应一次性使用。

７．８．２　—次性医疗器械应由医院统一购置，妥善保管，正确

使用。

７．８．３　使用前应检查包装的完好性，有无污损，并在有效期

内使用。

７．８．４　使用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，如发生异常，应立即

停止使用，做好留样与登记，并及时按照医院要求报告；同批

未用过的物品应封存备查。

７．８．５　用后的一次性医疗器械的处理，应按７．９中要求管理。

７．９　医疗废物及污水的管理　
７．９．１　应做好医疗废物的分类。

７．９．２　医疗废物的管理应遵循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及其配

套文件的要求。正确分类与收集，感染性医疗废物置黄色废

物袋内，锐器置于锐器盒内。

７．９．３　少量的药 物 性 废 物 可 放 入 感 染 性 废 物 袋 内，但 应 在

标签上注明。

７．９．４　医疗废物容器应符合要求，不遗洒；标识明显、正确，

医疗废物不应 超 过 包 装 物 或 容 器 容 量 的３／４。应 使 用 有 效

的封口方式，封闭包装物或者容器的封口。

７．９．５　隔离的（疑似）传染病患者或隔离的非传染病感染患

者产生的医疗废物应使用双层包装物包装，并及时密封。

７．９．６　不应取出放人包装物或者容器内的医疗废物。

７．９．７　应 有 具 体 措 施 防 止 医 疗 废 物 的 流 失、泄 漏、扩 散，一

旦发生前述情形时，应按照本单位的规定及时采取紧急处理

措施。

７．９．８　具有污水 消 毒 处 理 设 施 并 达 标 排 放 的 医 疗 机 构，患

者的引 流 液、体 液、排 泄 物 等，可 直 接 排 入 污 水 处 理 系 统；无

污水消毒处理设施或不能达标排放的，应按照国家规定进行

消毒，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后方可排入污水处理系统。

７．９．９　应与医院 内 转 运 人 员 做 好 交 接 登 记 并 双 签 字，记 录

应保存３年。

８　职业防护

８．１　医务人员　
８．１．１　应遵循标 准 预 防 的 原 则，在 工 作 中 执 行 标 准 预 防 的

具体措施。

８．１．２　存在职业 暴 露 风 险 者，如 无 免 疫 史 并 有 相 关 疫 苗 可

供使用，宜接种相关疫苗。

８．１．３　发生职业暴露后，应及时进行局部处理，并按照要求

和流程进行报告。

８．１．４　发生 职 业 暴 露 后 应 根 据 现 有 信 息 评 估 被 传 染 的 风

险，现有信息包括源 患 者 的 液 体 类 型（例 如 血 液，可 见 体 液，

其他潜在的传染性液体或组织和浓缩的病毒）和职业暴露类

型（即经皮伤害、经黏膜或破损皮肤和叮咬）。

８．１．５　对于乙型 肝 炎 病 毒 职 业 暴 露 者，应 通 过 乙 肝 疫 苗 接

种史和接种效果对职 业 暴 露 者 评 估 乙 肝 病 毒 感 染 的 免 疫 状

况，并针对性采取相应预防措施。

８．１．６　职业暴露后应追踪检测相关指标。

８．１．７　具体评估、处理、预防及检测流程应遵循ＧＢＺ／Ｔ２１３
及《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》。

８．２　其他工作人员　其 他 工 作 人 员 的 职 业 防 护 参 照 医

务人员职业防护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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